 关于印发高教等三十一个系列（专业）破格申报评
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参评条件的通知
湘职改字[1999]24号
各市、州、省直各单位，省各系列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一九九三年制定的《高教等二十七个系列（专业）破格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参评条件》（湘职改字[1993]001号）颁发以后，对于科学评价和不拘一格启用优秀人才，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发挥了较好的激励作用。为了进一步完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机制，本着重业绩、重成果的原则，在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原二十七个系列（专业）破格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参评条件重新进行了修订、补充，同时增加了林业、土建等四个专业的破格条件，现一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重新修订的“破格条件”，从2000年起执行。湘职改字[1993]001号文件所附二十七个系列（专业）的破格参评条件（试行）同时废止。
湖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部分系列破格条件，以正式文件为准。
破格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参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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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二等以上科技、社会科学成果奖；或者获省（部）级三等科技、社会科学成果奖项目的前五名。
2、在会计科研、会计改革、会计管理和推行应用现代会计管理方法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全省范围得到推广，经同行专家鉴定并经省（部）级业务主管部门鉴定认可的主要贡献者。
3、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校的在县（含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大专毕业累计从事本专业工作二十五年以上，担任会计师职务满五年，现任会计业务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或大型企业总（副总）会计师、中型企业总会计师三年以上，工作业绩突出；或被评为省（部）级以上会计工作先进个人。 
	1、 正式出版过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2、  在国家级专业刊物、国家级专业学会年会或国家级重大课题研讨会上发表或入选论文1篇，并在省级专业刊物、省级专业学会年会、省重点课题研讨会上发表或交流（评上等级）论文2篇以上。
 


　

